
上证民营企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 2010 年 6 月 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上证民营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747 号文） 核准， 进行募集。 并经中国证监会基金部 2010 年 8 月 5 日基金部函

[2010]号文件《关于上证民营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备案确认的函》确认合法备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正式生效，基金管理人于该日起正式开始对基金财产进行运作管理。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

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

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

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

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

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

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本基金特有风险及其他风险，等等。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与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更新部分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14 年 8

月 4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1、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 层

3、设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22 日

4、法定代表人：何如

5、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 层

6、电话：（0755）82021233� � � � � � �传真：（0755）82021155

7、联系人：吕奇志

8、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

9、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00 50%

意大利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Eurizon Capital SGR

S.p.A.

）

7,350 49%

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0 1%

总 计

15,000 100%

（二）主要人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何如先生，董事长，硕士，高级会计师，国籍：中国。 历任中国电子器件公司深圳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总会

计师、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党委委员、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现任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召明先生，董事，经济学博士，讲师，国籍：中国。 历任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讲师、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主

任科员、中国证监会处长、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党总支书记。

孙煜扬先生，董事，经济学博士，国籍：中国。 历任贵州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科员、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

究室副处长、深圳证券结算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行政总监、香港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香港深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现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中国先生，董事，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国籍：中国。 曾任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定价中心经理助理；2000 年 7 月

起历任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财务总部业务经理、外派财务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09 年 2 月至

今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部副总经理。

Massimo� Mazzini 先生，董事，经济和商学学士。国籍：意大利。曾在安达信（Arthur� Andersen� MBA）从事风险管理和

资产管理工作，历任 CA� AIPG� SGR 投资总监、CAAM� AI� SGR 及 CA� AIPG� SGR 首席执行官和投资总监、东方汇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CAAM� SGR） 投资副总监、 农业信贷另类投资集团 （Credit� Agricole�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Group） 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Eurizon� Capital� SGR� S.p.A.） 投资方案部投资总监、

Epsilon� 资产管理股份公司（Epsilon� SGR）首席执行官，现任欧利盛资本股份公司（Eurizon� Capital� S.A.）（卢森堡）首

席执行官和总经理，同时兼任欧利盛 AI 资产管理股份公司（Eurizon� AI� SGR）首席执行官。

Alessandro� Varaldo 先生，董事，经济学和商业管理博士，国籍：意大利。 曾任米兰德意志银行集团 Finanza� e� Futuro�

Fondi� Sprind 股份公司投资管理部债券基金和现金头寸管理高级经理，IMI� Fideuram 资产管理股份公司投资管理部固

定收益组合和现金管理业务负责人，圣保罗银行投资公司（Banca� Sanpaolo� Invest� S.p.A.）财务及营销策划部负责人，

Capitalia 股份公司 （Capitalia� S.p.A.） 产品和销售部负责人，Capitalia 投资管理股份公司 （Capital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S.A.）董事总经理，Unicredit� Holding 财务风险管理部意大利企业法人风险管理业务负责人，欧利盛资本资

产管理股份公司（Eurizon� Capital� SGR� S.p.A）首席市场官、欧利盛资本股份公司（Eurizon� Capital� S.A.）（卢森堡）董

事，现任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Intesa� Sanpaolo� S.p.A.）储蓄、投资和养老金产品部负责人。

史际春先生，独立董事，法学博士，国籍：中国。 历任安徽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法制委员会委

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

张元先生，独立董事，大学本科，国籍：中国。 曾任新疆军区干事、秘书、编辑，甘肃省委研究室干事、副处长、处长、副

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研究局）主任（局长）等职务；2005 年 6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2007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监事长兼党委副书记。

高臻女士，独立董事，工商管理硕士，国籍：中国。 曾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副处长，负责贷款管理和运营，项目涉及制造

业、能源、电信、跨国并购；2007 年加入曼达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现任曼达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2、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黄俞先生，监事会主席，研究生学历，国籍：中国。 曾在中农信公司、正大财务公司工作，曾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现任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Andrea� Vismara 先生，监事，法学学士，律师，国籍：意大利。 曾在意大利多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先后在法国农业

信贷集团（Credit� Agricole� Group）东方汇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CAAM� SGR）法务部、产品开发部，欧利盛资本资

产管理股份公司（Eurizon� Capital� SGR� S.p.A.）治理与股权部工作，现在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运营部工作。

李国阳先生，监事，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国籍：中国。 曾任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财务科副科长、审

计科副经理、稽核审计部副总经理、第二证券交易部副总经理、资金财务部总经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财务部

总经理、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资金财务部总经理、上海管理总部总经理、首席会计师兼资金财务部总经理，曾任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监事会召集人，现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会计师、资金财务总部总经理。

苏波先生，职工监事，博士，国籍：中国。 历任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研究所副所长、投资部经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投研部研究员、客户服务主管、西部理财中心总经理、渠道服务二部总监助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

部总经理助理；2008 年 11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总经理。

刘慧红女士，职工监事，本科学历，国籍：中国。 曾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平安证券公司工作，1998 年 12 月加盟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登记结算部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登记结算部执行总经理。

于丹女士，职工监事，法学硕士，国籍：中国。 历任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2011 年 7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现任监察稽核部法务主管。

3、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何如先生，董事长，简历同前。

邓召明先生，董事，总裁，简历同前。

高阳先生，副总裁，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经济学硕士，国籍：中国。历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经理，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博时价值增长基金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基金裕泽基金经理、基金裕隆基金经理、股票投资部总经

理，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胡湘先生，副总裁，经济学硕士，国籍：中国。 曾就职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部、境外投资部，历任副主任科

员、主任科员、副处长，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鹏先生，督察长，经济学硕士，国籍：中国。 历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法律部监察稽核经理，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副总经理、监察稽核部总经理、职工监事，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监察稽核部总经理。

4、本基金基金经理

崔俊杰先生，国籍中国，金融工程专业管理学硕士，6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 2008 年 7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产品规划部产品设计师、量化投资部量化研究员，先后从事产品设计、量化研究工作，2013 年 3 月起至今担任鹏

华深证民营 ETF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基金经理，2013 年 3 月起至今兼任鹏华上证民企 50ETF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基金经

理，2013 年 7 月起至今兼任鹏华沪深 300ETF 基金基金经理。 崔俊杰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本基金历任的基金经理：

2010 年 8 月至 2013 年 3 月由方南先生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本基金基金经理管理其它基金情况：

2013 年 3 月起至今担任鹏华深证民营 ETF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2013 年 3 月起至今兼任鹏华上证民企 50ETF 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2013 年 7 月起至今兼任鹏华沪深 300ETF 基金基金经理。

5、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情况

邓召明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总支书记。

高阳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初冬女士，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社保基金组合投资经理及鹏华

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基金、鹏华双债增利债券基金、鹏华双债加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程世杰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总经理，鹏华价值优势基金基金经理。

冀洪涛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投资部总经理，社保基金组合投资经理。

王咏辉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总经理，鹏华中证 500 指数（LOF）基金基金经理。

黄鑫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鹏华动力增长基金基金经理、鹏华品牌传承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阳先伟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鹏华丰收债券基金基金经理、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基金

基金经理。

陈鹏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副总经理，鹏华中国 50 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6、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成立时间：1984 年 1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349,018,545,827 元

联系电话：010-66105799

联系人：赵会军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2014 年 6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170 人，平均年龄 30 岁，95%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高管人员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中国工商银行自 1998 年在国内首家提供托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 的宗旨，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营运系统和专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

资产托管人职责，为境内外广大投资者、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

场形象和影响力。 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最丰富、最成熟的产品线。 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会

保障基金、安心账户资金、企业年金基金、QFII 资产、QDII 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QDII 专户资产、ESCROW 等门类齐全的

托管产品体系，同时在国内率先开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 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国工商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380 只。自 2003�年以来，本行连续十年获得香港《亚洲货币》、英国《全

球托管人》、香港《财资》、美国《环球金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境内外权威财经媒体评选的 44 项最

佳托管银行大奖；是获得奖项最多的国内托管银行，优良的服务品质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销售机构

1、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简称“一级交易商” ）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电话：0755-82133066

传真：0755-82133952

联系人：齐晓燕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办公地址：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21 层

联系电话：021-38565785

传真：021-38565955

联系人：谢高得

客户服务电话：95562

网址：www.xyzq.com.cn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4301-4316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5、18、19、36、38、39、41、42、43、44 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联系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3600

客服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4）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联系电话：022-28451861

传真 022-28451892

网址：wwww.bhzq.com

（5）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86 号 2316 室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电话：0531-68889157

联系人：王霖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6）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号华泰证券大厦

深圳市深南大道港中旅大厦 5、18、24 楼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电话：0755-8249219

联系人：庞晓芸

网址：www.htsc.com.cn

（7）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8）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

联系电话：010－66568430

联系人：田薇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9）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广东路 689 号

办公地址：上海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电话：021－23219275

联系人：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95553

网址：www.htsec.com

（10）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8—45�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8—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电话：95565

网址：www.newone.com.cn

（1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电话：021-22169081

传真：021-68817271

联系人：刘晨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公司网站：www.ebscn.com

（1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联系人：芮敏祺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网址：www.gtja.com

（1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222 号安联大厦 34 层、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222 号安联大厦 34 层、28 层 A02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9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电话：0755-82825551

传真：0755-82558355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com.cn

（1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1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郭军瑞

联系电话：0731-85832503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15）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1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15 层

法定代表：徐勇力

联系人：汤漫川

电话：010-66555316

服务热线：4008888993

公司网站：www.dxzq.net

（16）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乐路 989 号 40 楼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联系电话：021-54047892

联系人：曹晔

客户服务电话：95523 或 4008895523

电话委托：021-962505

网址：www.sywg.com

（17）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标志商务中心 A 栋 11 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标志商务中心 A 栋 11 层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联系电话：021－68634518

传真：021-68865680

联系人：钟康莺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551

网址：www.xcsc.com

（18）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电话：0351－8686659

联系人：郭熠

网址：www.i618.com.cn

客服电话：400-666-1618、95573

2、二级市场交易代理券商

包括具有经纪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所有证券公司。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联系人：崔巍

联系电话：010-59378856

传真：010-59378907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20�号联合大厦 15�层

负责人：张绪生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20�号联合大厦 15�层

联系电话：010-� 65882200，0755-23982200

传真：010-� 65882211，0755-23982211

联系人：黄亮

经办律师：孔雨泉、黄亮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魏佳亮

联系人：魏佳亮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上证民营企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主要投资于上证民营企业 50 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投资比例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5%）。 此外，为更好的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将少量投资于非上证民营企业 50 指数成份股、新

股（首次发行或增发等）以及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本基金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上述投资比例，或将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纳入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投资方法， 原则上按照成份股在上证民营企业 50 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

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

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并辅之以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等，力求降低跟踪误差。

本基金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1%，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2%。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

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1、投资决策依据

（1）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相关规定；

（2）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3）标的指数的编制方法及其变更。

2、投资决策程序

（1）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

投资计划、投资原则及其它重大事项等；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调整和日常管理

等工作；

（2）基金经理根据上证民营企业 50 指数成份股名单及权重，考虑本基金资产规模及需保留现金比例等因素，拟定

本基金指数化投资的初始方案；

（3）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变动情况、实际交易情况、申购赎回情况、对跟踪误差的监控结果和风险监控的评估结

果，采用相应的投资策略、优化方法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4）交易执行相关部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5）风险绩效相关部门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绩效评估报告；

（6）监察稽核相关部门对投资合规性进行监控；

（7） 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程序，并

在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予以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标的指数，即上证民营企业 50 指数。

本基金标的指数变更的，业绩比较基准随之变更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预期

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品种。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

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已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216,749,681.57 99.60

其中：股票

216,749,681.57 99.60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87,136.68 0.36

7

其他资产

83,144.16 0.04

8

合计

217,619,962.41 100.00

注：上表中的股票投资项含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而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的合计项不含可退替

代款估值增值。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9,754,799.46 4.49

C

制造业

121,778,225.55 56.06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977,037.50 0.45

F

批发和零售业

12,756,391.00 5.87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155,513.47 8.36

J

金融业

39,300,702.22 18.09

K

房地产业

10,633,452.36 4.90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3,393,560.01 1.56

合计

216,749,681.57 99.78

（2）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3、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600016

民生银行

5,170,414 32,108,270.94 14.78

2 600089

特变电工

1,139,358 9,673,149.42 4.45

3 600276

恒瑞医药

270,111 8,956,880.76 4.12

4 600535

天士力

224,625 8,708,711.25 4.01

5 600196

复星医药

413,533 8,349,231.27 3.84

6 600518

康美药业

555,643 8,306,862.85 3.82

7 600256

广汇能源

1,131,013 7,939,711.26 3.66

8 600703

三安光电

288,023 6,748,378.89 3.11

9 600352

浙江龙盛

386,747 6,245,964.05 2.88

10 600804

鹏博士

400,904 5,789,053.76 2.66

4、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9、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1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12、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920.0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81,082.17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41.97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83,144.16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7）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成立时间

净值增长

率

1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2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3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4

1-3 2-4

2010

年

8

月

5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9.11% 1.45% 15.94% 1.69% -6.83% -0.24%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7.57% 1.38% -27.60% 1.39% 0.03% -0.01%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6.07% 1.39% 4.70% 1.39% 1.37% 0.00%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5.03% 1.46% 14.16% 1.46% 0.87% 0.00%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5.42% 1.10% -5.87% 1.11% 0.45% -0.01%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8.80% 1.38% -5.57% 1.41% -3.23% -0.03%

2、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注 1：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上证民营企业 50 指数收益率;

注 2：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0 年 8 月 5 日生效；

注 3：本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9、《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指数使用费；

10、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11、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5%÷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

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03%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03%÷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季季末（当季不足 50,000 元的，按 50,000 元计算），按季支付，由基金

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季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

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除 1、2、9 项之外的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

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2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

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原公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 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2、对“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3、对“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4、对“五、相关服务机构” 一章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5、对“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6、对“十、基金的投资” 中的相关内容做了更新。

7、对“十一、基金的业绩” 中的相关内容做了更新。

8、对“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的相关内容做了更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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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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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B42版)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３

，

３０１

，

５６０ ５０

，

５１３

，

８６８．００ ３．９５

２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２

，

２９４

，

７４８ ４６

，

１７０

，

３２９．７６ ３．６１

３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５４４

，

０２２ ４０

，

５５６

，

８４０．１０ ３．１７

４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

５ ６０３００８

喜临门

３

，

７１３

，

０６６ ３４

，

６８０

，

０３６．４４ ２．７１

６ ６００５１１

国药股份

１

，

５０２

，

５９０ ３４

，

１０８

，

７９３．００ ２．６７

７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１

，

２５３

，

５１４ ２８

，

６４２

，

７９４．９０ ２．２４

８ ３００００５

探路者

１

，

７８５

，

５４２ ２７

，

５６８

，

７６８．４８ ２．１６

９ ０００４０２

金 融 街

４

，

９９９

，

９４１ ２７

，

２４９

，

６７８．４５ ２．１３

１０ ６００７１８

东软集团

１

，

９９９

，

９１６ ２６

，

９７８

，

８６６．８４ ２．１１

２

、

银河收益基金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９８

，

０００ ７

，

７８９

，

３２０．００ ０．５６

２ ０００００２

万

？

科

Ａ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１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３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４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９９

，

９３７ ３

，

５８４

，

８７０．４１ ０．２６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３０５

，

２１５ ３

，

１２５

，

４０１．６０ ０．２２

６ ３００３８６

飞天诚信

５００ ２８

，

８６５．００ ０．００

７ ００２７２６

龙大肉食

５００ ８

，

５３０．００ ０．００

（

四

）

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

１

、

银河稳健基金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４３

，

５５５

，

０６３．００ １９．０６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９

，

７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２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８９

，

７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２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３３

，

２５７

，

０６３．００ ２６．０８

２

、

银河收益基金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６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９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６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９

４

企业债券

１１９

，

６０５

，

５２０．００ ８．５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３９

，

７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

７

可转债

１

，

０７２

，

４０９

，

５２７．６５ ７６．９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２９３

，

０３６

，

０４７．６５ ９２．７２

（

五

）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１

、

银河稳健基金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１０１０７ ２１

国债

⑺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

２ ０１８００１

国开

１３０１ ４６０

，

５６０ ４７

，

１１５

，

２８８．００ ３．６９

３ １３０２０３ １３

国开

０３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３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８

４ １４０２０１ １４

国开

０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７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１

５ ０１９２１７ １２

国债

１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９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４

２

、

银河收益基金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２

，

２９８

，

０５０ ２３３

，

９１８

，

５０９．５０ １６．７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

，

６１５

，

０００ １７４

，

３７１

，

５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３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１

，

５９４

，

４９０ １７０

，

３２３

，

４２１．８０ １２．２１

４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８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１

（

六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

，

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形

，

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也没有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２

、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

其他资产主要包括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

应收申购款

、

买入返售证券

、

待摊费用及其他应收款等

。

其具体金额如下表

（

单位

：

元

）：

序号 名称 银河稳健基金 银河收益基金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３６

，

６９７．９１ ３６

，

１５６．８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２

，

５４１

，

１１４．６１ －

３

应收股利

－ －

４

应收利息

６

，

５９７

，

１４９．７９ ８

，

７２６

，

７０５．４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５１

，

４５４．７３ １０３

，

８９１．１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

７

待摊费用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０

，

０２６

，

４１７．０４ ８

，

８６６

，

７５３．３５

４

、

银河稳健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

银河收益基金报告期末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２３３

，

９１８

，

５０９．５０ １６．７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７４

，

３７１

，

５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３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１７０

，

３２３

，

４２１．８０ １２．２１

４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１４６

，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８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１１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１

６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１０４

，

２４４

，

６７３．２０ ７．４８

７ １１００２３

民生转债

６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３

８ １１００２４

隧道转债

４２

，

０８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９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１０

，

５２０

，

２２１．１０ ０．７５

１０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２

，

７７９

，

８３９．６０ ０．２０

６

、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７

、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七

）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银河稳健基金及银河收益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季度基金份额变动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份

基金名称 期初基金份额 期间总申购份额 期间总赎回份额 期末基金份额

银河稳健基金

１

，

０１９

，

９５０

，

７８７．５２ １８６

，

２１０

，

８８４．８０ ４４

，

１００

，

１０２．１９ １

，

１６２

，

０６１

，

５７０．１３

银河收益基金

１

，

２６８

，

１６３

，

１６９．０６ ３

，

６３５

，

８７３．２４ ９

，

００９

，

６４６．０８ １

，

２６２

，

７８９

，

３９６．２２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

有关业绩数据经

托管人复核

，

但未经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

１

、

银河稳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０３．８．４

—

０３．１２．３１ １０．９９％ ０．６３％ －０．１６％ ０．７９％ １１．１５％ －０．１６％

０４．１．１

—

０４．１２．３１ －９．５２％ ０．９９％ －１２．２４％ ０．９９％ ２．７２％ ０．００％

０５．１．１

—

０５．１２．３１ －２．０４％ １．０５％ －２．６７％ １．０３％ ０．６３％ ０．０２％

０６．１．１

—

０６．１２．３１ １３４．８１％ １．２６％ ８８．９４％ １．０１％ ４５．８７％ ０．２５％

０７．１．１

—

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４．３６％ １．８７％ ６７．４５％ １．６５％ ５６．９１％ ０．２２％

０８．１．１

—

０８．１２．３１ －４２．２２％ １．８９％ －５２．９５％ ２．１２％ １０．７３％ －０．２３％

０９．１．１

—

０９．１２．３１ ６０．３２％ １．３７％ ５６．９９％ １．４２％ ３．３３％ －０．０５％

１０．１．１

—

１０．１２．３１ ６．７７％ １．１７％ －１０．０２％ １．０６％ １６．７９％ ０．１１％

１１．１．１

—

１１．１２．３１ －１６．６５％ ０．８７％ －１５．５５％ ０．８７％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２．１．１

—

１２．１２．３１ ３．７１％ ０．８８％ ３．４４％ ０．８２％ ０．２７％ ０．０６％

１３．１．１

—

１３．１２．３１ ２３．０２％ １．１０％ －４．６３％ ０．８７％ ２７．６５％ ０．２３％

１４．１．１

—

１４．０６．３０ －０．９０％ ０．９３％ －１．６０％ ０．６７％ ０．７０％ ０．２６％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４４０．２２％ １．２７％ ４６．９９％ １．２３％ ３９３．２３％ ０．０４％

２

、

银河收益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０３．８．４

—

０３．１２．３１ ４．０２％ ０．１８％ －１．８９％ ０．２０％ ５．９１％ －０．０２％

０４．１．１

—

０４．１２．３１ －５．３１％ ０．４３％ －３．６８％ ０．２４％ －１．６３％ ０．１９％

０５．１．１

—

０５．１２．３１ １３．７８％ ０．３４％ ７．９７％ ０．２１％ ５．８１％ ０．１３％

０６．１．１

—

０６．１２．３１ ３３．０７％ ０．４２％ １５．９６％ ０．２１％ １７．１１％ ０．２１％

０７．１．１

—

０７．１２．３１ ４４．９２％ ０．６９％ １０．４０％ ０．３４％ ３４．５２％ ０．３５％

０８．１．１

—

０８．１２．３１ －６．００％ ０．５３％ －５．１０％ ０．４３％ －０．９０％ ０．１０％

０９．１．１

—

０９．１２．３１ ９．７２％ ０．３３％ ９．７５％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０．１．１

—

１０．１２．３１ ６．１４％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２２％ ６．５２％ ０．１４％

１１．１．１

—

１１．１２．３１ －１．４９％ ０．２７％ ０．７６％ ０．１９％ －２．２５％ ０．０８％

１２．１．１

—

１２．１２．３１ ６．９３％ ０．２０％ ３．３０％ ０．１６％ ３．６３％ ０．０４％

１３．１．１

—

１３．１２．３１ －２．６３％ ０．２０％ －０．７５％ ０．１９％ －１．８８％ ０．０１％

１４．１．１

—

１４．０６．３０ ４．５９％ ０．３５％ ２．８１％ ０．１５％ １．７８％ ０．２０％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１５３．８３％ ０．４０％ ４３．９３％ ０．２６％ １０９．９０％ ０．１４％

３

、

银河稳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４

、

银河收益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证券投资交易费用

；

（

４

）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

、

律师等中介机构费用

；

（

７

）

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基金的管理费和托管费是针对各基金分别制定的

。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各基金的管理费由基金管理人分别确定

，

并在本系列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最新的公开说明书中逐一明示

。

管理费按

不同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年费率分别计算

，

管理费率如下

：

基金名称 管理费率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０．７５％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

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系列基金下各基金的托管费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确定

，

并在本系列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最新的公开

说明书中逐一明示

。

托管费按不同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年费率分别计算

，

托管费率如下

：

基金名称 托管费率

�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５％

�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

３－

（

７

）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应规

定

，

按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和摊销各基金的费用

。

３．

费用的分摊

各基金各自发生的费用由各基金分别承担

；

各基金共同发生的费用

，

按各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的比例或

简单算术平均分摊

。

具体的分摊方法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依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规定和一般会计原则

，

在公平

、

公正的基础上

，

根据该费用的性质共同协商确定

。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

关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５．

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

无须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最迟

应当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基金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用称为前端申购费用

，

本系列基金的前端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

投资人在一

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本基金已公告取消后端收费模式

。

本系列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

不列入基金资产

，

主要用于本系列基金的宣传推广

、

市场营销等相关费用

。

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费率结构如下

：

申购金额

（

Х

）

申购费率

Х＜５０

万元

１．５％

５０

万元

≤Х＜２００

万元

１．２％

２００

万元

≤Х＜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５００

万元

≤Х １０００

元

银河银联系列基金的有效前端申购申请的申购费用及申购份额的计算统一采用外扣法

，

计算公式如下

：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

其中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２．

赎回费

基金持有人在办理赎回时须交纳赎回费

，

赎回费率为不高于赎回总额

（

含赎回费

）

的

０．５％

。

实际所收取的赎回费中

６０％

为注册登记费

，

归注册登记机构所有

；

其余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

赎回费计算公式如下

：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资产净值

赎回费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得到的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

３．

转换费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报

１０

月

２７

日发布的

《

关于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

本系列基金间转换不再收取基金转换费

，

不再限定免费转换次数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相关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

，

最新的费率将在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中列示

。

如

调整费率

，

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生效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

基金管理人有权在不违背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前提下

，

针对特定的投资者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

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及

《

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进行更新编写

，

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

１、“

重要提示

”

日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

有关财

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前公告

。

２、“

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

”

之

“（

一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管理人概况董事长由尤象都

（

代行

）

更新为许国平先生

；

监事长由

刘昼先生更新为李立生先生

；

督察长由李立生先生更新为董伯儒先生

；

其他董事

、

监事

、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

３

、“

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

”

中按实际情况对托管人概况

、

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进行更新

。

４

、“

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

”

之

“（

一

）

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直销机构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法定代表人进行了更

新

。

原法定代表人由尤象都

（

代行

）

更新为许国平

。 “（

二

）

场外代销机构

”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

增加了

“（

三

）

第三方销售

机构

”。

５

、“

第七节 基金的投资

”

之

“

七

、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更新为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报告

，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

定编制

，

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

但未经审计

。

６

、“

第八节 基金的业绩

”

中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

。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

定编制

，

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

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７

、“

第二十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信息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